
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

财务管理条例

一、为保障本研究中心的工作得以正常、有序的进行，保证

科研任务的顺利完成，特制定此财务管理条例。

二、中心的财务工作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学校有关的财务管

理制度。

三、各项财务帐目实行公开化，由中心主任定期向全体研究

人员通报财务情况，接受各方的监督。

四、健全财务审批程序，做到任何一笔财务支出都有相应的

审核手续，以杜绝漏洞。

五、坚持厉行节约、反对铺张浪费的原则，以确保中心各项

经费的合理使用。如发现有违反财务管理制度行为，应及时向中

心主任报告，以便加以纠正，并按规定惩处违规人员。

六、中心各项财务工作，必须自觉地接受审计、财务管理部

门的监督和指导。中心任何成员若发现中心主任有违反财务制度

情况，应向校领导及有关部门及时。经查属实，中心主任应接受

相应的批评或处分。

七、中心主任将财务管理作为自己的职责重要内容之一，中

心专家委员会应将执行财务管理条例的情况，作为考核中心主任

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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